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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  

第二十六次會議記錄  

 

日期  :  2013 年 3 月 22 日  

時間  :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  香港九龍啟成街 3 號機電工程署總部 7102 室  

 

出席者  

鍾福維先生  (主席)  

陳帆先生   

溫少玲女士   

查毅超博士   

葉平南先生   

廖漢輝先生   

麥子良先生   

陳龍先生   

陳楚文先生   

勞偉籌博士   

杜宏金先生   

樂達航先生   

駱癸生先生   

屈漢強先生   

陳瑞清先生  (秘書)  

  

列席者   

何永耀先生  機電工程署總機電工程師/電力法例  

姚德泰先生  機電工程署機電工程師  

屈兆鵬先生  機電工程署機電工程師  

王啓波先生  機電工程署機電工程師  

  

缺席者  (已致歉意)   

林莉女士   

于健安先生   

黃志明先生   

洪仰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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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議程[1] - 簡介   

   

1. 主席歡迎委員出席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並簡單介

紹列席人士予大家認識。  

 

   

2.  主席提醒各委員須遵守公務委員會及管理局成員的利益申報指

引，當委員得悉委員會須予討論事項與委員本身的利益可能有衝突

時，應詳盡披露有關利益，而所申報的利益將會記錄在會議記錄中。 

 

   

 議程[2] - 通過 2012 年 10 月 5 日第二十五次會議記錄   

   

3. 各委員對第二十五次會議記錄沒有提出修訂建議。  主席宣布確認

第二十五次會議記錄。  

 

   

 議程[3] – 提高建築工地的電氣安全水平  

(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 1/2013 號) 

 

 

4. 署方介紹上述文件，概述機電署 為 提升本港建築工地的電氣安全

意識而採取的各項特別行動 。  

 

   

5. 有委員提出，地盤安全主任應該可以承擔更多的管理責任，監督工

地的工作及發出安全提示，甚至阻止進行違規的工作。   

 

   

6. 署方表示，工地的電氣安全除了涉及電工外，也涉及在工地工作的

其他工人，所以署方和勞工處緊密地合作，共同採取了一系列特別

措施，以求達致提升建築工地電氣安全的目標。對於委員提出關於

地盤安全主任的意見，署方會在適當渠道向勞工處反映。    

機電署  

   

7. 有委員提出，勞工處和各工務部門都會向承辦商發出不同的安全要

求訊息和指引，情况有點混亂，他提議署方是否可以作為統籌。   

 

   

8. 署方回應表示，勞工處和各工務部門利用各自的方法和渠道發放安

全訊息，是有利於將訊息更快和更廣泛地傳送到不同行業和層面。

署方、勞工處和各工務部門亦不時就發放的安全訊息進行協調，以

確保訊息內容的準確性，例如署方會對勞工處發放的電氣安全訊息

提供意見。署方表示，由於統一發放訊息會對發放的速度和層面有

所影響，所以未必是最合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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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9. 有委員提出，根據署方的文件顯示，嚴重事故中有百分之六十七涉

及沒有停電工作，此外百分之七十八涉及高處工作，尤其是在梯子

上工作時，約一點五米的高度跌下而引起的危險，他表示署方是否

會和勞工處針對相關情况，提出改善的方法和指引。   

 

   

10. 署方回應表示，署方的分析發現，如果發生觸電後從高處墮下是會

增加受傷的嚴重性或死亡的機會。署方的工作重點是防止電力意

外，就推動先停電後工作方面，署方會繼續與工會及商會合作，向

業界加強宣傳。委員對於防止高處工作發生意外的關注，署方也會

在適當渠道向勞工處反映。  

機電署  

   

11. 有委員提出，署方可考慮與各區區議會合作宣傳電氣安全訊息。    

   

12. 署方回應表示，署方與各區區議會及分區防火委員會保持着緊密的

溝通和合作，以達致在區域的層面向市民和業主推行相關的電氣安

全宣傳教育工作，例如安全使用電氣產品和電力裝置五年檢等。  

 

   

13. 有業界工會的代表委員表示，加強培訓和推廣安全督導員，也可協

助 提升建築工地安全。此外，他認為 工會與區議會也可合作宣傳

推廣電氣安全訊息。他也指出工會正在推廣穿戴工作手套和不要赤

裸上身工作，因為這些措施有助於提高電力工作的安全。   

 

   

14. 署方回應表示，署方是樂意與各方面，包括工會和區議會，一起合

作推動電氣安全宣傳教育工作。  

機電署  

   

 

 

 

議程[4] - 2012 年電氣產品安全檢討  

(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 2/2013 號)  

 

15. 署方介紹上述文件，概述於 2012 年機電署在執行《電氣產品（安

全）規例》方面的主要行動。  

 

   

16. 有委員表示，根據他所了解，電氣產品 13A 插頭內的熔斷器，有

可能會在更換時用上不正確額定電流值的熔斷器，而引致危險。他

提議機電署可以針對這問題，在電氣產品 13A 插頭上貼上提示標

貼向大眾作出宣傳。此外，他也提議機電署發掘新的宣傳策略和渠

道，例如與社區和區議員合作宣傳推廣。  

 

   

17. 署方回應表示會針對相關情况作出跟進。署方也回應表示認同新宣

傳渠道的意見，署方也正不斷探索新的宣傳方法和渠道，例如

機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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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YouTube、互聯網、手機應用程式等。  

   

 議程[5] - 執行《供電電纜（保護）規例》的最新情況  

(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 3/2013 號) 

 

   

18. 署方介紹上述文件，向委員介紹機電署執行《供電電纜（保護）規

例》的最新情況，包括執法及宣傳工作概況、最新成果及未來路向。 

 

   

19. 有委員查詢，署方進行巡查後，如果發現有輕微的欠妥善的情况，

會否對承建商進行記分或扣分制度。委員也希望了解署方是如何篩

選某些承建商作針對性的巡查和宣傳。  

 

   

20. 署方回應表示，記分或扣分制度是適用於有註冊機制的情况，由於

《供電電纜（保護）規例》所規管是包括所有涉及挖掘工程及高空

工作而危及架空電纜的一般承建商，例如建築和打樁的承建商，所

以承建商記分制度並不適用。署方也回應表示，署方會依賴過往記

錄而整理的資料庫，篩選比較多欠妥善情況的承建商，加強進行工

地巡查和宣傳。  

 

   

21. 有委員表示，機電署與電力公司就高危工地進行聯合巡查，雙方合

作得很好，他認為機電署處理這類工作很迅速和到位，整體是很有

效益的。此外，他回應關於篩選高危工地巡查的提問，他指出有某

些小型承建商可能不太熟悉架空電纜附近工作的要求，就會容易產

生危險，他讚賞機電署用不同策略和手法，很好地處理這類高危工

地。  

 

   

22. 有委員表示，署方會否對電纜損毁事故作出分類，以便有針對性地

作出加强規管或宣傳，或與電力公司合作改善。  

 

   

23. 署方回應表示，電纜損毁事故是有分類的，成因一般都是因為沒有

完成工作守則內所要求的所有合理步驟，例如向電力公司索取圖

則、進行無源探測、挖掘試孔和進行有源探測等，所以署方會針對

合理步驟的要求加强宣傳。署方表示會在下次會議向委員提供相關

資料。  

機電署  

   

24. 有委員提出，電力公司的電纜圖則以及其他地下設施擁有者提供的

資料，都只說明大約位置，他提議可否建立起一套準確的數碼化資

料庫，以方便本港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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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25. 署方回應表示，能源公司包括二電一煤所提供的地下走線資料，會

由於建造時間比較久遠或路面的重舖，而有所變動，所以圖則資料

都不可能絕對準確。在此情况下，署方呼籲承建商只把圖則資料作

為參考，而應當採取地下電纜探測 8 部曲，以防止施工時損毁地下

電纜。  

 

   

 議程[6] - 其他事項   

   

26. 各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議程[7] -下次開會日期   

   

27. 就下次開會日期、時間及地點，秘書處將另行通告各委員。   

   

 


